


荔浦市消防救援大队


桂市荔消〔2026〕13号                 


荔浦市消防救援大队关于印发2026年度“荔浦市清明节、三月三、五一劳动节、高考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大队部、荔城消防救援站：
[bookmark: _GoBack]根据《消防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消防法>办法》《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意见》等法律规定和国家消防救援局、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工作部署，结合辖区工作实际，现将2026年度“荔浦市清明节、三月三、五一劳动节、高考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计划制定如下：
1、 专项检查名称
“荔浦市清明节、三月三、五一劳动节、高考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2、 消防监督检查主体
消防救援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机构名称:荔浦市消防救援大队。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三条及《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三条。
二、检查范围
辖区内经营性自建房、旅游景区、劳动密集企业、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随机抽取进行检查。
三、工作安排
（一）检查组由荔浦市消防救援大队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人员具体实施，实际人员分工按照“双随机”抽查结果确定，每次检查均成立检查小组，由2名执法人员和1名辅助执法的政府专职消防员组成（根据实际调整）。
（二）时间安排：
2026年4月1日-2026年6月30日。
（3） 其他事项要求
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监督检查，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全面提升消防监督执法的规范化水平与社会治理效能，确保辖区消防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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